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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规划字[2005]83 号 

    颁布日期：20050803 

    实施日期：20050901 

    颁布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可能

危及生产安全的矿用产品进入生产过程，从源头上防止矿山灾害事

故的发生，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的成功

做法，经研究决定，对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使用的涉及生命安全、危

险性较大的矿用产品实施安全标志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包括：

电气设备，排水设备，提升运输设备，通风防尘装备，采掘支护设

备，安全监测监控、通讯仪器与装备，电缆、输送带等矿用非金属

制品，应急救援设备等（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详见附

件）。 



    具有爆炸性气体（粉尘）危害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执行安全

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参照安全标志管理的煤矿矿用产品目录执

行。 

    目录范围内的进口产品也必须执行安全标志管理。 

    二、对实施安全标志管理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生

产单位必须在取得安全标志后，才能进行该产品的生产、销售；矿

山企业必须采购、使用已取得安全标志的矿用产品。凡因采购、使

用无安全标志产品而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者

的责任。 

    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

品安全标志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授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具

体负责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审核、发放和日常管

理工作，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对所发放的安全标志负责。 

    四、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审核发放，要严

格执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申办程序〉等 11个安全标志管理文件的通知》（安监管规划字

[2004]107 号）的有关规定。既可用于煤矿也可用于金属与非金属

矿山且执行标准相同的矿用产品，申办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核、检

验合格后，可同时发放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和金属与非金属矿山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五、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由安全标志证书和

安全标志标识组成。安全标志证书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



制。安全标志标识由字母“KA”和安全标志编号组成。取得安全标

志的产品应在产品外体明显位置加施安全标志标识。 

    六、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将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

产品执行安全标志管理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装备安全保障工作

来抓，加强矿山企业执行安全标志管理制度的监督、监察，充分发

挥安全标志管理制度在矿山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为安全生产服务、为企业服务的

思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认真把

关，做好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审核、发放和日常管理工作。 

    八、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制度自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应优先采购已取得安全标

志的矿用产品。2006 年 7 月 1 日起，金属与非金属矿山采购纳入安

全标志管理目录的矿用产品，必须是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 

    附件：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目录 

    二 00 五年八月三日 

    附件：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目录 

    一、矿用高低压电气设备 

    防爆电气设备； 

    控制装置； 

    变压器； 

    电机； 



    保护装置。 

    二、矿井排水设备 

    主水泵。 

    三、提升、运输设备 

    1．提升设备及配套设备 

    矿用提升机、矿用绞车； 

    人车； 

    矿用钢丝绳； 

    提升容器； 

    防坠器、跑车防护装置。 

    2．运输设备 

    轨道运输设备（含电机车、梭车、矿车、矿车及连接件）； 

    连续运输设备（含带式输送机、刮板输送机及偶合器）； 

    无轨运输设备（含地下运矿车、地下铲运机）。 

    四、通风、防尘装备 

    矿井主通风机及辅助设备； 

    局部通风机； 

    辅助通风机； 

    除（降）尘装置。 

    五、采掘及支护设备 

    1．钻孔机械 

    电动、液动、气动钻机（车）； 



    井下移动式空气压缩机。 

    2．支护设备 

    混凝土喷射机； 

    锚杆（索）及安装装置。 

    3．综合机械化采掘设备 

    六、安全检测、监测、监控、通讯仪器与装备 

    1．安全检测仪器、仪表 

    2．矿用传感器 

    3．安全、生产监测监控系统 

    4．通讯设备 

    有（无）线通信系统及关联设备。 

    七、电缆、输送带等矿用非金属制品 

    矿用电缆； 

    矿用输送带； 

    导风筒及风筒涂覆布； 

    非金属管材； 

    难燃介质（乳化油、高含水难燃液）。 

    八、应急救援设备 

    井下灭火装置； 

    救灾通讯设施、设备； 

    自救器、呼吸器等。 

 


